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庞大汽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大集团”、“发行人”或“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就庞大集团拟变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4]808 号）核准，庞大集团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30,252,100 股新股。

2014 年 11 月 3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簿记和配售工作完成，根据询价结果，

最终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85 元/股，公司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618,556,701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99,999,999.85 元，扣除发行

费用人民币 47,000,000.00 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52,999,999.85 元。募集资

金净额分别存入公司在以下三家银行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开户行、存入金额以及账号分别

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分配资金人民币 560,000,000.00 元

（账号：11006077701817018685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分配资金人

民币 652,999,999.85 元（账号：75170188000451510）、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县

支行分配资金人民币 1,740,000,000.00 元（账号：0403014129300055848）。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4 年 11 月 7 日全部到账，并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出具安永华明（2014）验字第 60604719_A03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专户中的使用和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净额 
A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使用

金额 
B 

利息收入和

理财收益扣

除手续费支

出 
C 

募集资金余额 
D=A-B+C 

庞大

汽贸

集团

股份

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滦县支行 

040301412
930005584
8 

240,000,000.00 241,885,323.41 1,888,356.30 3,032.89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

行 

751701880
00451510 
（已销

户） 

652,999,999.85 653,032,269.89 32,270.04 -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

行 

110060777
018170186
854 

560,000,000.00 360,100,000.00 8,048,627.25 207,948,627.25 

庞大

乐业

租赁

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滦县支行 

040331611
930000034
3（已销

户） 

1,500,000,000.00 1,506,866,709.04  6,866,709.04 - 

合计 2,952,999,999.85 2,761,884,302.34 16,835,962.63 207,951,660.14 

注：因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导致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

县支行（账号：0403014129300055848）、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账号：

110060777018170186854）账户被冻结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及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 

1、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的议案》，批准公司将原计划投入“车联网”项目的募集

资金人民币 2.6 亿元变更投向“西安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项目，主要原因是由于市场环



 
 

境变化，公司独立进入车联网市场已经不具有优势，公司再将募集资金投入车联网项目将

无法达到预期经济效益。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出具了同意意见。2016 年 5 月 16 日，

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公司保荐机构瑞银证券出具了《关于庞大

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原计划投入“车联

网”项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2.6 亿元变更投向为“西安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项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投资额为人民币 3.0 亿元的电子商务网站项

目投资建设期为两年的实施期限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主要原因为由于市场发生变

化，本着慎重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公司在前期放缓了电子商务网站项目的实施进度，公

司经过审慎的研究论证，将电子商务网站项目的实施期限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出具了同意意见。公司保荐机构瑞银证券出具了《关于庞大汽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将

原计划投入电子商务网站项目的投资建设期为两年的实施期限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的议案》，同意终止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包括电子商务网站项目及西安新能

源汽车分时租赁项目），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559,876,261.04 元（包括累计收到

的银行存款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变更为偿还银行贷款。主要原

因为公司在建设上述募投项目过程中，本着节约、合理、谨慎使用的原则，审慎使用募投

资金，随着市场化境变化及公司战略部署规划发生变化，经充分论证，公司将不再对原项

目进行投资，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出具了同意意见。2018 年 5 月 19 日，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公司保荐机构瑞银证券出具了《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同意将原计划投入“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项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59,876,261.04 元变更为偿还银行贷款。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具体原因及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 

公司于 2018 年陆续偿还了相关银行贷款，其中锦州银行凌河支行、工行滦县支行、

唐山中信银行贷款系按计划以募集资金偿还，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银行贷款由



 
 

于公司办理了借款展期，展期期限为 1 年（到期日为 2019 年 7 月 4 日），因此该笔银行

贷款尚未按原计划以募集资金偿还。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的议案议案》，同意将该等偿还银行贷款项目留存的募集资金 207,948,627.25 元（含利息

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批准公司将原偿还银行贷款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207,948,627.25 元（含利

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表决结果：

1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出于公司自身情况

考虑、经公司研究论证后的决策，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持续发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关于将本募投项目资金变

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本项目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将该事

项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监事会同意变更募投项目用途，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庞大集团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是出于公司自身情况

考虑、经公司研究论证后的决策，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荐机构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无异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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